
「淡江大學招生申訴處理要點」第四點及第六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114.05.27 114 學年度招生委員會第 7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06.19 處秘法字第1140000016號函公布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四、申訴及處理程序： 

(一)參加本校各項招生考試
之考生，對有損其權益
之情事，業經書面提交
招生業務承辦人員處理
或提報上級主管協調後
仍不服其決定者，須於
發生日起七日內以雙掛
號書面具名提出，逾期
不予受理。惟因不可抗
力，致逾期限者，得向
本小組聲明理由，請求
許可。 

(二)考生申訴事項應以書
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提出，並應記載申訴人
姓名、入學考試名稱、
應試號碼、報考系所組
別、聯絡住址、聯絡電
話、申訴事實理由及希
望獲得之補救等。  

(三)本小組收到考生申訴案
件後，應於七日內召開
會議處理，負責評議，
並得視需要邀請其他相
關人員列席。評議書經
主任委員核定後，由招
生委員會於申訴案收件
後二十日內回覆申訴
人，並告知行政救濟程
序。 

(四)申訴案件若進入司法
程序者，申訴人應以書
面通知本小組，本小組
獲知後應即終止評議，
俟訴訟終結後再議。惟
連帶影響其他考生權益
之申訴案件不在此限。 

四、申訴及處理程序： 
(一)參加本校各項招生考試

之考生，對有損其權益
之情事，業經書面提交
招生業務承辦人員處理
或提報上級主管協調後
仍不服其決定者，須於
發生日起七日內以雙掛
號書面具名提出，逾期
不予受理。惟因不可抗
力，致逾期限者，得向
本小組聲明理由，請求
許可。 

(二)考生申訴事項應以書
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提出，並應記載申訴人
姓名、入學考試名稱、
准考證號、報考系所組
別、聯絡住址、聯絡電
話、申訴事實理由及希
望獲得之補救等。  

(三)本小組收到考生申訴案
件後，應於七日內召開
會議處理，負責評議，
並得視需要邀請其他相
關人員列席。評議書經
主任委員核定後，由招
生委員會於申訴案收件
後二十日內回覆申訴
人，並告知行政救濟程
序。 

(四)申訴案件若進入司法程
序者，申訴人應以書面
通知本小組，本小組獲
知後應即終止評議，俟
訴訟終結後再議。惟連
帶影響其他考生權益之
申訴案件不在此限。 

 
 
 
 
 
 
 
 
 
 
 
 
 
一、文字修正。 
二、准考證號修正為應試號

碼。 

六、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會議
通過後，自公布日施行；修
正時亦同。 

六、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會議
通過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